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

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作为华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化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华峰化学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将与如下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浙江华峰热塑性聚

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热塑性”）、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峰合成”）、重庆华峰锦纶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锦纶”）、重庆华

峰聚酰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聚酰胺”）。预计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上

述关联方 2023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738,000万元。 

（二）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3 年预

计金额 

2023 年

1-3 月发生

金额 

2022 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华峰集

团及其

下属公

司
注
 

采购软件、物

流运输、物业、

危废处置等服

务；采购辅助

材料等商品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33,500 3,995               21,767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提供劳

务 

重庆聚

酰胺 

己二酸、水电

气等商品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365,000 31,823 228,700 

华峰热

塑性 

己二酸、聚酯

多元醇、水电

气等商品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105,000 16,945 71,900 

华峰锦

纶 

己二酸、水电

气等商品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83,500 10,178 36,201 

华峰合

成 

己二酸、聚酯

多元醇、水电

气等商品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50,000 2,945 31,579 

华峰集

团及其

下属公

司
注
 

己二酸、聚酯

多元醇、水电

气等商品；物

流运输、咨询

等服务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98,000 19,985 70,468 

本公司作为出

租方 

华峰集

团及其

下属公

司
注
 

向关联人出租

房产、设备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1,500  200 567 

本公司作为承

租方 

华峰集

团及其

下属公

司
注
 

向关联人承租

房产、设备 

参照市

场价格

双方共

同约定 

1,500  236 756 

合计       738,000 86,307 461,939 

注：因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华峰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2 年发

生金额 

2022年原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

联人

采购

商品、

接受

华峰

集团

及其

下属

公司
注
 

采购软

件、物流

运输、物

业、危废

处置等

21,766.90 25,000.00 0.62%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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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服务；采

购辅助

材料等

商品 

向关

联人

出售

商品、

提供

劳务 

重庆

聚酰

胺 

己二酸、

水电气

等商品 

228,699.83 337,000.00 22.22% -32.14% 

华峰

热塑

性 

己二酸、

聚酯多

元醇、水

电气等

商品 

71,900.26 94,000.00 6.29% -23.51% 

华峰

锦纶 

己二酸、

水电气

等商品 

36,200.53 65,000.00 3.51% -44.31% 

华峰

合成 

己二酸、

聚酯多

元醇、水

电气等

商品 

31,579.15 45,000.00 2.77% -29.82% 

江苏

超纤 

己二酸

等商品 
5,871.91 14,000.00 0.53% -58.06% 

华峰

环保 

己二酸、

聚酯多

元醇、水

电气等

商品 

3,159.24 9,000.00 0.28% -64.90% 

华峰

集团

及其

下属

公司
注
 

己二酸、

水电气

等商品 

61,437.13 73,300.00 3.59% -16.18% 

本公

司作

为出

租方 

本公

司作

为承

租方 

华峰

集团

及其

下属

公司
注
 

向关联

人承租

房产、设

备等 

567.46 1,000.00 100.00% -43.25% 

华峰

集团

及其

下属

向关联

人出租

房产、设

备等 

756.35 1,700.00 25.31% -55.51% 



公司
注
 

合计     461,938.76 665,000.00   -30.5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2022年度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单一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

际发生额不足预计总金额 80%的，主要原因系外部宏观经济和市场

原因使得产品价格下降，相关关联方业务需求减少； 

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产生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注：因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华峰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合并列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

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华峰集团 

浙江省温州

市瑞安市瑞

安经济开发

区开发区大

道 1688 号  

尤飞宇  
138680 万元

人民币 

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

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材料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品牌管理；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重庆聚酰胺 

重庆市涪陵

区白涛化工

园区武陵大

道 66 号 

尤飞锋 
30000 万元人

民币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关联人名

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华峰锦纶 

重庆市涪陵

区白涛化工

园区武陵大

道 66 号 

尤飞锋 
10000 万元人

民币 

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材料技

术研发。 

华峰热塑性 

浙江省温州

市瑞安市上

望街道临湖

路 1199 号 

尤飞煌 
8000 万元人

民币 

热塑性聚氨酯系列产品、热熔胶系列产品、塑

料制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塑料及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华峰合成 

浙江省温州

市瑞安市上

望街道铜盘

路 1 号  

尤飞煌 
308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项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制品销售；密封用填料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

密封胶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

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

技术研发；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

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

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履约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关联人名

称 

关联人

与本公

司的关

联关系 

2022.12.31

总资产 

2022.12.31

净资产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022 年度

净利润 

履约能力分

析 

华峰集团 

本公司的

控股母公

司 

2,359,106 1,641,206 185,486 44,560 

该公司依法持

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

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重庆聚酰胺 

与本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

业 

227,003 177,904 289,266 34,365 

该公司依法持

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

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关联人名

称 

关联人

与本公

司的关

联关系 

2022.12.31

总资产 

2022.12.31

净资产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022 年度

净利润 

履约能力分

析 

重庆锦纶 

与本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

业 

75,064 11,845 108,704 2,019 

该公司依法持

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

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华峰热塑性 

与本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

业 

209,499 43,457 290,112 11,895 

该公司依法持

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

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华峰合成 

与本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

业 

312,053 156,855 318,243 19,873 

该公司依法持

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

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注：以上关联方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依照一

般商业条款所进行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

公允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软件、物流运

输、物业、危废处置等服务及采购辅助材料等商品，主要是基于关联方专业性、

服务能力及业务协同效应等方面考虑，日常关联采购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采

购的比例较低，对公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己二

酸产品，主要原因是己二酸为大宗化工原料，厂商集中度较高，公司系国内最大

的己二酸生产企业，不仅在规模、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亦是为数不多

的供应商选择之一。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于公司与相

关关联方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更好地开展主营业务。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

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尤飞宇、尤飞煌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公司已将相关材料递交独立董事审阅，独立董

事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

开展的业务属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将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此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并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和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该议案表决



时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要求。并同意将上述事项

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华峰化学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

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对华峰化学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汪  飞                葛绍政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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